中華民國運動訓練協會

救生員報名表

	＊請浮貼一式1張本人三個月內兩吋脫帽半身相片，照片背後請寫上中文姓名，以免遺失
	姓名
	
	身分證號
	

	
	英文姓名

（同護照）
	
	性別
	□男

□女
	血型

	
	
	
	
	
	身高
	體重

	
	出生
	民國
      年月日 
	電話
	公：         行動：

宅： 

	
	e-mail：

	學歷
	□國中□高中（職）□專科

□大學 □碩士 □博士
	服務機關/級職
	

	通訊地址
	□□□－□□


	緊急

連絡人
	
	關係
	
	電話
	
	通訊處
	

	身份證影本正面浮貼
	    身份證影本反面浮貼


	參訓班別
	          年度第     期              班

	承辦單位
	· 合於受訓資格

· 不合格

（簽章）
	主辦單位
	· 合於受訓資格

· 不合格

（簽章）


· 醫生曾說過你有心臟方面的問題，而且你只應做由醫生推薦的體能活動?
· 你做體能活動時覺得胸口痛? 
· 過去一個月內，你曾在不做體能活動時覺得胸口痛?

· 你曾因暈眩失去平衡或你曾失去意識?
· 你有因體能活動上的改變而惡化的骨骼或關節問題?
· 你因血壓及心臟方面的問題，目前在吃醫生指定的藥?
· 你可知你有不該做體能活動的任何其他原因?
以上若有一項回答為是者，最好請教醫生你所欲參與的運動，並遵從醫生的指示。
□ 無救生員資格檢定辦法第6條消極資格情形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簽名：
訓練契約書
立契約書人：
承訓機構：中華民國運動訓練協會（以下簡稱甲方）
受訓學員：                    （以下簡稱乙方）
參訓班別：      年度                班
乙方法定代理人：          （乙方未滿十八歲者須法定代理人同意）
前開當事人基於確保訓練品質、訓練資源有效利用、保障受訓權益與維持訓練秩序等之需要，乙方經報名參加甲方開辦之訓練，甲、乙雙方同意在訓練期間簽立契約如下：
第一條　甲方於訓練期間應對乙方之訓練課程及出、缺席確實管理。乙方應遵守訓練期間有關之安全規定、課程安排及訓練收退費基準及服務規定，如經甲方認定嚴中違反者得予以退訓。
第二條　訓練期間自    年   月   日 至    年   月   日 止。
第三條　乙方於受訓期間之請假，甲方原則上尊重乙方之需求。
　　　　乙方未辦理請假時(口頭或書面)，均以曠課論。
        乙方於受訓期間，請假及曠課時數合計逾全期訓練時數十分之一（小數點無條件進位計算）或曠課時數達全期訓練時數二十分之一（小數點無條件進位計算）者，乙方願無異議同意甲方為退訓之處理；若乙方請假時數達退訓規定係因不可抗力事由者，應檢具證明經甲方核可，得不予退訓。
第四條　乙方如有請假或因天災或不可抗力之狀況發生，統由甲方擇一日期實施補課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第五條　乙方於受訓期間有下列情形之一，乙方及其法定代理人不得要求退還受訓期間之訓練費、器材費用：
一、未經甲方同意辦理退訓或擅自離訓者。
二、依第一、二條規定，經甲方為退訓之處理者。
第六條　訓練中請遵照教練指示操作，如因個人未依規範實施操作造成裝備損壞，由當事人負責修復將裝備還原。
第七條　退費依本會訓練收退費基準辦理。
第八條　乙方為中央主管機關或其他法令規定之訓練補助對象時，甲方應協助乙方申請相關訓練補助或津貼。
第九條  乙方無救生員資格檢定辦法第6條消極資格情形
上契約條文經甲、乙方詳細閱讀後簽立，並各持正本一份，以資遵守。
甲方：中華民國運動訓練協會
代表人：
乙方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簽章）
身分證號碼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出生年月日：
戶籍所在地：
乙方法定代理人：              （簽章）（乙方未滿十八歲者須法定代理人同意）
身分證號碼：
戶籍所在地：
中　   華　   民   　國     　   年        月　　    日
